
GB294-TC-2-2005-09-0194-Ch.doc 1 

GB.294/TC/2国 际 劳 工 局 
294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5年 11月，日内瓦

技术合作委员会 TC
待作决定

 

第二项议程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 
后续措施: 有关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性 
劳动的技术合作优先事项和行动计划 

导       言 

1. 在理事会于 2001年 11月召开的第 282届会议上，制定了一项与强迫劳动作斗争的
特别行动计划（SAP-FL）。其职权范围是引领国际劳工组织该领域的未来活动，并
赋予其更全面的内涵、更广阔的前景和更强的凝聚力。1 

2. 在过去的四年中，国际劳工组织针对强迫劳动行动的势头已稳步增强，反映出全球
增进了对该问题的了解，以及成员国勇于正视它的更强的意愿。局长在根据国际劳

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的后续措施编写的综合报告(2005 年)中呼
吁，在国际劳工组织的领导下，建立反对强迫劳动的全球联盟，以充足资源为后

盾，于 2015年消除全球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2 

3. 为达此目的，未来的四年期至关重要。据国际劳工组织与地区的估算，全球被强迫
劳动者约为 1,230 万，表明强迫劳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此外尚有隐匿、遗漏的国
别统计和调查。立法通常过于笼统，不能将许多形式的强迫劳动绳之以法，而法治

往往软弱无力。增进对该问题性质和范围的了解，明确反强迫劳动的各项法律政

策，以及充分的预防措施和使强迫劳动受害者恢复正常生活。所有这些对有效根除

强迫劳动都是不可或缺的。 

 

1 GB.282/TC/5, GB.282/11。 

2 见《综合报告》I(B),2005 年：“反强迫劳动全球联盟”和第 93 届国际劳工大会“临时纪
录，第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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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行动计划：成就与经验教训 

4. 第一项行动计划建立了有关强迫劳动技术合作途径的基本参项。这些参项可分为：
研究和咨询服务，包括适当的法律和提高认识；以及计划和项目。项目应着重解

决：招聘、债役和强迫劳动条件下的家庭劳动；以及由强迫劳动导致的拐卖。普查

可为反强迫劳动的具体战略提供依据。解决强迫劳动产生的拐卖行为不仅要通过来

源国也要通过目的地国。 

5. 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一直沿袭这一广泛的途径。媒体对《2005 年综合报告》的大量
报道增强了对该问题的认识。政策咨询、培训和倡导已对全球反拐卖产生了影响，

对强迫劳动的关注已将反拐卖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际伙伴日益认识到通过预防和执

法来解决拐卖的强迫劳动层面内容的必要性。 

6. 实施项目已在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进行。重点在亚洲，那里是强迫劳动的
重灾区。 

7. 经验教训包括： 

− 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必须全面参与项目，有关强迫劳动的能力建设对社会伙伴
至关重要。 

− 针对强迫劳动的有效行动要求部委间的协调，通过正式的政策和行动计划，以及
立法和执法、监管、预防和恢复正常劳动的各方配合达到最佳效果。 

− 鉴于在发展中国家强迫劳动往往植根于长期贫困和歧视，减贫与反歧视战略是全
方位行动的最佳定位。 

− 由于债役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强迫劳动的根源，微金融导向的活动可通过增收
和增加社会资产减轻那些深陷债役或有此风险的强迫劳动情况。 

− 为根除与拐卖相关的强迫劳动，跨国和跨地区合作以及与来源国、目的地国的协
调行动非常重要。 

− 在国家一级调查强迫劳动要求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 

− 需要进一步研究强迫劳动的成因和经济根源，及其文化取向，以引导各类国家行
动者参与全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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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行动计划 

总体考虑 

8. 该行动计划将针对《综合报告》所提出的关注，保持实施项目、咨询服务与调查研
究之间的平衡。在强调针对强迫劳动的直接行动、支助受害者的同时，一些基础工

作通常也是必要的。因此，首先将优先协助成员国建立协调行动机制，包括收集经

改善的强迫劳动数据。《宣言》项下反强迫劳动特别行动计划（DECLARATION’s 
SAP-FL）的所有活动将寻求利用劳工局相关的专长（包括雇主活动、工人活动、交
流、就业战略、性别平等、国际劳工问题研究所、国际政策组、消除童工劳动国际

计划、国际移民、国际劳工标准、社会金融股和都灵中心）。 

9. 将继续开展与国际伙伴的联系，特别是发展机构和关注减贫的融资机构。鼓励它们
将强迫劳动关注纳入其职权范围。将召集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与其他反对强迫劳

动的主要行动者一起进行战略磋商。 

基本目标和任务及执行结构 

10. 应协助经甄别存在强迫劳动的成员国制定根除强迫劳动的有时限的行动计划。一些
国家已经采取了针对强迫劳动、债役劳动或人口拐卖的基础广泛的政策和行动计

划。国际劳工组织将在 2006-07 两年期与试点国家一道进一步落实这类计划。将审
评工作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国别行动计划探索出好的实践经验。 

普查有关强迫劳动的方法和数据 

11. 有关强迫劳动的可靠的国别统计可为衡量以往的进展提供基准。国际劳工组织将就
正确的方法和按类型、性别和年龄细化分类强迫劳动的统计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

2006 年计划召开一个专题讨论会，指导从不同地区初选出的 5 个国家进行国别估
算。然后进行审评，也许还将再选出一些国家做估算。结果将在《2009 年综合报
告》中进行评估。 

提高认识、研究需要和网络 

12. 为进一步理解现代强迫劳动及其成因，全球联盟将包括学术和政策团体，如商业和
劳动研究中心。主题领域可包括：包括债役在内的强迫劳动的经济根源，以及通过

微型金融和其他干预措施进行预防的范围；强迫劳动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利

用传统领导和宗教结构反对强迫劳动的形式；有关强迫劳动和拐卖的部门间研究计

划，尤其是加强对甄别强迫劳动剥削方式的理解，并提出恰当的制裁方式；一项有

关强迫劳动和拘押制度的比较研究计划；以及通过锁定反强迫劳动和债役劳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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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达到减贫的范围。将通过三方磋商，选择研究专题，加强各地区研究机构的

网络。 

政策指南和培训材料 

13. 反对强迫劳动特别行动计划与“都灵” 编撰了一系列培训和宣传材料，如反拐卖立
法及其执法指南，以及有关私营招聘机构监管的培训手册。随着全球联盟活动的扩

大，将对进一步编写材料予以特别优先。 

实施项目：能力建设、直接行动及支助受害者 

14. 项目工作—在社区和国家的法律、政策一级—将成为关键的方面。根除强迫劳动可
作为一个中心主题，或者至少可成为某些国家体面劳动计划重要组成部分。与强迫

劳动和拐卖作斗争一旦被确立为国别优先事项，这类计划便可证实国际劳工组织的

各部门、各单位根据各自的专长参与一体化行动是一个极佳的方式。也可提供资源

用于相关的国别行动。性别敏感项目应针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强项领域，涵盖预防、

恢复自主以及监管和执法。所有项目都将具有强有力的提高认识和增进交流的成

分，亦不乏政府官员和社会伙伴的能力建设。 

15. 各项目将围绕两个主题，即：(a)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强迫劳动、贫困和歧视，以及(b)
强迫劳动、移民和拐卖。 

16. 建议在第一个领域，每年至少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个这类项目。在南非进行的根除契
约劳动制度的工作值得进一步推广。在非洲还有余地和需要制定出覆盖尚存奴隶制

遗风的国家的地区计划。在拉丁美洲，可把重点集中在强迫劳动和歧视对土著人的

影响上。 

17. 实施项目将继续强调劳动和就业机构（广义上包括劳动部和各司局、劳动监察和劳
动法庭、公营和私营就业机构，以及雇主、工人组织）在反强迫劳动和拐卖行动中

的作用。这些项目将进一步巩固在西非、东南亚、中国、中亚和俄罗斯联邦，以及

东欧和西欧各地区现有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关键问题是行动协调一致，针对拐卖从

来源国到目的地国的各环节，将反拐卖活动与减贫战略联系起来，从以社区为基础

的干预中总结出法律、政策咨询方面的经验教训。打击非法招聘制度，也是为国际

劳工组织改善移民安排的更广泛的努力做贡献。此外，要顾及到国内工人。这方面

的项目活动将扩展到拉丁美洲和中东。 

雇主、工人组织的能力建设 

18. 这些组织的参与对全球联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需要在致力于根除强迫劳动
方面的能力建设和方法论支持。虽然具体行动还需各自组与雇主活动局和工人活动

局一道来拟订，但是行动计划则不仅应加强雇主、工人组织在强迫劳动这方面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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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且也应将该主题更好地融入其总体目标之中。为此可设想建立一个反强迫劳

动的商业和工人联盟。 

19. 将由地区和经济部门组织不同的雇主团体搞一些磋商活动，审查供应链背后强迫劳
动风险的诸因素，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将特别关注经济部门，诸如农业、建筑、

服装和纺织品、娱乐部门。强迫劳动的某些问题在这些部门均有发生。在该时期的

每一年，（通过与雇主磋商确定）关注某些特定的工业和经济部门。 

20. 反强迫劳动工人联盟可有多种目标。首先，它可寻求加强工会与各脆弱团体的联
系，包括非正规经济中的移民和工人。他们大多处于强迫劳动的危险境地。其次，

工人组织在监督招聘和雇用条件方面可发挥关键的作用。再次，可期望工人组织执

行正当警戒，以确保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分（如：分包合同链、对移民工人的剥削

行为）出现的强制行为紧急情况不至于导致劳工标准的总体下降，并且保护劳动

者。工会也不妨每年关注一个特定的经济部门，或者一个强迫劳动专题（诸如在农

业和建筑业部门）。 

交流与全球倡导 

21. 正象媒体对全球反强迫劳动联盟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那样，当代严重的强迫劳动问
题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虽然国际劳工组织发挥着领导作用，但不能期望它独自

地解决这些问题。而必须唤起其他商业、金融和发展团体的关键行动者。一项基础

广泛的交流战略，将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建立与媒体机构（电台、电视和出版）的伙

伴关系，以拟定有关强迫劳动影响的内容和计划。2006 年底以前，针对变化中的特
定经济部门及其面临的挑战将建立一个反强迫劳动的互动网站。国际劳工组织将受

益于现有的全球联盟伙伴的交流和传播网，把声音传播给尽可能广泛的公众。 

22. 所建议的行动计划取决于获得必要的资源。捐助者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23. 理事会不妨认可本文件所阐述的处理方法，并请求技术合作委员会随时向其通报所
建议活动的执行情况。 

2005年 9月 23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23段。 


